
肇庆学院教师校外实践锻炼管理暂行办法
（肇学院〔2016〕82 号）

为贯彻落实《肇庆学院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快建设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实施

意见》（肇学院〔2015〕1 号），建设一支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专业实践能力的“双师双能型”

教师队伍，根据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校外实践锻炼的分类

校外实践锻炼分为两类：教师教育类和非教师教育类。

教师教育类人员是指派往我校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或校外实习基地，作为实习指导教师的

人员。

非教师教育类人员是指派往行政、事业、企业等单位，作为管理人员、科技特派员、技术人员、

研究人员的人员。

二、校外实践锻炼的选派对象

校外实践锻炼的选派对象为我校 1971 年 7 月 1 日后出生的在职在岗专任教师。

三、校外实践锻炼的要求

1.教师教育类人员应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新的教育理念为指导，以推进素质教育、提高

学生的整体素质为宗旨，切实参与驻地学校具体教育教学工作，积极指导驻地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2.在行政、事业单位实践锻炼的非教师教育类人员，要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于律己，自

觉服从接受单位的监督管理，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进一步提高组织领导能力和思想业务水平。

3.在企业单位实践锻炼的非教师教育类人员，应了解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工艺流程、经营管

理、产业发展等基本情况，以便开展科研攻关和创新；结合企业的生产实际，不断完善教学方案，

改进教学方法，积极开发校本教材，切实加强学校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4.学校所有1971年 7月 1日后出生的在职在岗专任教师，均须在两个聘期内参加校外实践锻炼。

其中，1976 年 7 月 1日后出生的教师实践锻炼时间为累计达到 2 学期（近 5 年内曾参加实践锻炼累

计达到 2 学期以上者除外），1971 年 7 月 1 日至 1976 年 6 月 30 日期间出生的教师实践锻炼时间为

累计达到 1 学期（近 5 年内曾参加实践锻炼累计达到 1 学期以上者除外）。

5.校外实践锻炼的选派对象，在两个聘期内未参加实践锻炼或参加实践锻炼未达到规定时间要

求的，只能聘在本职称对应的最低岗位等级（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成绩突出者除外）。

6.学校对派出期间出色完成实践锻炼任务的教师，在岗位聘用、职称晋升、评优推先等方面予

以优先考虑。

四、组织管理

1.各单位将参加实践锻炼教师的推荐人选分别于每年 6 月份和 12 月份报至人事处。

2.人事处会同教师教育学院或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对各单位推荐的人员进行审核与遴选，确定最

终派出人选。

3.教师教育类人员中，派往我校教师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由教师教育学院统一安排具体工作



与驻地单位，并由教师教育学院负责日常管理；派往其他实习基地的由各教学单位负责安排工作与

日常管理。

4.非教师教育类人员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会同各二级单位负责安排接受单位与日常管理。

5.实践锻炼期满后，由接受单位对我校派出人员的表现作出鉴定，存入本人业务档案，作为其

岗位聘用、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

五、校外实践锻炼有关待遇

1.教师在校外实践锻炼期间，享受全额工资待遇，其中奖励性绩效工资按相同职级科研、教辅

人员的标准由学校统筹发放。如派出期间仍在校内承担教学任务，其课酬标准按本单位课时奖励性

绩效工资的 50%计算。

2.教师教育类人员日常差旅费用，按学校现行标准，由教师教育学院专项经费予以报销。

3.非教师教育类人员日常差旅费用，按学校现行标准，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专项经费予以报销。

4.完成校外实践锻炼任务的教师，其校外实践锻炼时间可计入“双师双能型”教师认定所需的

基本条件要求。

六、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